
 

提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

審議資遣 

優先輔導至校內其他單位從事符合教

師專長之教學工作；無適當教學工作

者，得輔導至其他校內外單位工作或

協助教師至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進行

登錄，並提供校外職缺訊息。如為學校

停辦或解散，已無校內職缺可遷調，仍

可透過上開人才網提供教師校外職缺

訊息，循教師甄選程序進行遷調。 是

教師是否具輔

導遷調意願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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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辦理輔導遷調作業：

1. 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校減

班、停辦、解散等情形（私校退撫條例第

22 條第 1 款、教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

款） 
2. 現職工作不適任，或現職工作質量均未

達教學基準，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

議認定屬實者（私校退撫條例第 22 條第

3 款、教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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